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33号
申请人：刘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3.18日做出的结果。
申请人称：

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投诉举报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本人提起行政复议：1.撤销不立案的决定，重新处理，并在法定时间内告知我处理结果，2.被申请人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普通食品不得宜传功效虚假宣传》履行法定职责，违反法定程序，要求确认被申请人行政行为违法。

申请人因为血脂稠于2025.2.15日在淘宝平台购买该产品，买的时候商家通过图片广告明示我这个产品宣传血液粘稠，心脑血管，动脉硬化，静脉曲张，脑梗中风，我以为是药品就买了回来，收到货发现就是运动营养品不是药，感觉上当受骗商家这是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以普通食品宣传药的功效，申请人于在2025年3月17日在12315平台投诉举报，2025年3月18日平台告知不予立案，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举报人举报的线索，经核查该公司注册地址未正常经营，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四）项规定，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四）项规定，故我局不予立案。法律没有规定经营异常就不立案调查，他们没有按照法律法规这么做就是违反法定程序。被申请人明显的属于行政不作为。请行政机关立案调查，并要告知本人。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答复人于2025年3月17日收到被答复人举报在焦作xx公司购买的纳豆人参葛根地龙蛋白片存在虚假宣传，我局执法人员经过实地核查、所在地社区出具证明，核实到该公司未在注册地址正常经营（实际为居民家户），根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因此，认为被投诉人属于依法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形，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17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其在网店焦作xx公司购买的纳豆人参葛根地龙蛋白片存在虚假宣传，被申请人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实地核查，经核查及注册地所在地社区出具证明等方式证明该公司并未在其注册地正常经营，被申请人将涉案公司列为经营异常名录，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回复，被申请人不服其不予立案提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实地核查记录表、社区出具证明、《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寄送的投诉举报信后，通过现场调查、社区出具证明等方式核实商家并未在注册地经营，并已尽到全面调查义务并在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处理并告知申请人，已履行其法定职责，故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和理由，本机关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回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抄送：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